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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第三版如同其前面两版一样，为读者展现了当代马来西亚法律和司法制度
的基本框架和总体面貌。
马来西亚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十分复杂，但正是这些复杂的东西，才体现出既有东西方结合又具本地特
色的马来西亚司法制度。
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精巧而细致，它植根于殖民地历史和东西文化的多样性。
《马来西亚司法制度》涉及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的诸多方面，包括：联邦与州宪法、国会、立法、司法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伊斯兰教法以及多元法律。
《马来西亚司法制度》前言部分简要介绍了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的特点以及影响其司法制度的诸多因素
，正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的主题是多元文化、宗教、道德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在
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内相互包容。
这种研究方式必然涉及联邦和州宪法、宗教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冲突中的焦点问题。
每个问题独立成章，相关的判例、制定法（成文法）、参考资料等采取脚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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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明安(Wu Min
Aun)，澳大利亚查尔士·达尔文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该校东南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亚太法学杂
志主编(现已退休)。
吴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现定居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伍尔弗汉普顿的马来亚师范学院，获马来亚大
学文学学士学位，后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研习法律，获法学硕士学位。
吴先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著名大学从教30余年，著书立说颇丰，尤其在马来西亚法律
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处于同行领先地位，具有国际知名度。

　　张卫，男，重庆万州区人。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律师。
1992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民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海南大学法学院任教，从事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民法总论、债权法、法律英语、法律诊所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98年-1999年应邀赴澳大利亚北澳大学（现查尔士·达尔文大学）从事访问学者工作1年。
其间，重点研习了英美法中的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并参与该校与中国交流的相关工作，获该校
好评。
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曾被评为海南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和“优秀班主任”；主持或参加省部
级社科项目5项，主持省级立法项目2项，主编或参编教材和相关书籍7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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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最高元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象征意义上，他是联邦政府三部分中的其中之一，是国会的
组成部分。
法律以他的名义通过，两院的议案通过后，须经最高元首签署。
国会的召开由其召集、休会由其决定，他还有权解散国会。
联邦宪法第39条赋予最高元首某些行政权力，他“可以在联邦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
作为象征意义上的元首，他更多的是根据内阁或者相关部长的提议履行政府的某些职责。
内阁是行政的表现形式，握有实权。
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下，君主按照内阁的建议行事，这在民主体制下是广为接受的，但是当内阁同时控
制国会，并有能力通过国会修改宪法，间接规定法院的管辖权的时候，就很难设想现存的机制中还有
什么有效的监督与平衡来捍卫真正的民主制度。
当按照内阁建议行事的最高元首如果认为存在重大紧急状态，可能会中止联邦或者各州的宪法和法律
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这样，在某一个州处于紧急状态之时，联邦政府可能采取它愿意采取的任何手段，而它仅仅受到政府
自己诚信的约束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的一切机构似乎正常地运转着，但别忘了，这个国家还是处在1969年宣布的
紧急状态之中。
从表面上看，最高元首在总理的任免上拥有相当的权力，尽管这种任命只是在下院中指定一个议员而
已，“而该议员在最高元首看来似乎获得下院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此外，最高元首还享有接受行政当局推荐，任命部长、法官、大使等权力。
作为国家司法的象征性领袖，最高元首还享有任命所有司法专业人员的权力（联邦直辖区以外的治安
法官除外），法官的解除也以最高元首的名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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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来西亚司法制度》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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